花蓮縣新秀地區農會順安客服中心房地租賃契約書

新秀地區農會順安客服中心房地租賃契約書

立契約人：               （以下簡稱乙方），玆向花蓮縣新秀地區農會（以下簡稱甲方）承租順安村房地之經營管理事宜，雙方同意訂立下列條款：
壹、宗旨：甲方為使房地有效經營管理，特將本房地租賃予乙方經營管理，以提昇服務品質。

貳、標的物：

	房 屋 座 落 標 示
	土 地 標 示
	使用分區
	租 金（年）
	履約

保證金
（只收壹次）

	住址
	構造
	樓層
	面積（平方公尺）
	鄉鎮市
	地段
	地號
	地目
	面積（平方公尺）
	
	
	

	花蓮縣新城鄉順安村草林70-1號
	力霸式
	一
	200.00
	新城鄉
	順安
	518
	旱
	623.69
	空 白
	
	租金之20％

	
	鋼筋水泥
	平房
	212.14
	新城鄉
	順安
	519
	旱
	630.26
	空 白
	
	


參、經營管理類別限制：餐飲食品、農特產品及藝品行銷類

肆、租賃期限：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共計  年  月，租賃期滿後，乙方有優先再續

約   年之租賃權，年度之租金金額另訂之，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乙方不得主張不定期租賃，或
要求任何補償。租賃期滿，乙方有意經營時，得續約租賃乙次，期間   年，但乙方應於租賃屆滿3個

月前向甲方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另行與甲方訂定租賃契約。如乙方逾期未提出申請視為無意租賃，

房屋由甲方收回自行處理不得異議，乙方如拒不交還，應逕受法院強制執行。租賃屆滿1個月內乙方之

設施（動產部分）如不自行搬遷或撤離，任由甲方處理，甲方不負責任何賠償責任。租賃屆滿至乙方返

還房屋期間之水電費概由乙方負擔，倘期限屆滿尚有未繳清之費用，甲方得逕以履約保證金代其清償，

乙方如在契約有效期間為屆滿要求提前解約，應於解約前3個月申請告知甲方，否則履約保證金全數不

於退還
伍、租金繳納：租賃期間共計3年，乙方每年期初應繳租金為新台幣           元（於年初開立    張

每月   萬元租金支票），逾期繳交租金，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逾期繳納未滿1個月者，乙方應繳交甲方依下列計算方式：

       當年年租金÷12×20％之滯納金，甲方並得由乙方所繳之履約保證金抵扣。

（二）逾期繳納在1個月以上未滿2個月者，乙方應繳交甲方依下列計算方式：

       當年年租金÷12×30％之滯納金，甲方並得由乙方所繳之履約保證金抵扣。

（三）逾期繳納在2個月以上未滿3個月者，乙方應繳交甲方依下列計算方式：

       當年年租金÷12×40％之滯納金，甲方並得由乙方所繳之履約保證金抵扣。

（四）逾期繳交期間滿3個月以上，以違約論，終止租賃權，並沒收乙方所繳之履約保證金。
陸、租賃期間房屋火災保險由乙方負擔，乙方不再負擔租賃稅、房屋稅、地價稅等。
柒、租賃期間公共設施之維護費、水電費及其他修繕費用，清潔費等概由乙方負擔。為便利乙方水電費之管
理，租賃期間，甲方應在契約生效後10日內完成申請變更水電登記用戶名稱，甲方同意協辦。
捌、租賃經營之房屋，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情事，致發生毀損，乙方應在損毀發生後3日內通知甲方查

驗，經甲方查明房屋標的物無法達契約目的之使用時，得終止租賃權，如乙方不通知甲方仍繼續使用，

致發生危險或損害者，由乙方負賠償責任。另其餘之損害，概由乙方賠償責任
玖、乙方應於訂約時繳足年管理費百分之20金額為履約保證金及契約生效日起20日內將房屋火災保險單正

本乙份送達甲方，租賃屆滿後經甲方查明無積欠相關費用後，履約保證金無息發還乙方。
前項保險，乙方應向保險機構辦理並以甲方為保險人及受益人、其投保期限（每年分期投保）及投保金

額不得少於經營期限（3年）及工程造價（新台幣3,853,800元整）

拾、租賃標的物之使用及貨品經營，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乙方租賃之房屋，應於本契約生效之日起3個月內正式營業，逾期未營業者終止契約並沒收履約保

證金。

  二.本租賃標的物，乙方不得轉租、轉借、頂讓或將租賃權轉讓他人，違約者終止租約。

三.乙方對優質、無毒農特產品之經營得經甲方同意，並應隨時接受甲方客服中心主管單位之指導與檢查，

甲方應尊重乙方餐飲專業經營權。

四.本房地外圍法定空地、騎樓、退縮地、地下室、屋頂等，除符合各相關法令規定並經甲方同意外，

不得違法搭建或任意使用，違規經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於期限內改善者，終止契約。
拾壹、本案以現狀租賃，租賃期間乙方因需要增添、更換內部設備，概由乙方自行規劃設置，一切費用由乙

方負擔，如需甲方協辦事項，甲方在法令規定範圍內得予協助。乙方未經甲方核准不得改變建物主

體結構。
拾貳、本契約租賃權乙方不得作為財務或債務上之質押及不利於甲方各項負擔或行為。
拾參、本契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隨時終止租賃權，乙方不得要求退還租金或任何補償及其他異議。
    一.乙方積欠租金超過3個月期限者（甲方並得沒收全部履約保證金）。

二.乙方違反本合約經營類別限制以外業務項目（甲方並得沒收全部履約保證金）。

三.乙方作非法使用經主管機關作出處分者（甲方並得沒收全部履約保證金）。

四.乙方損毀租賃物而不負責修護者（甲方並得沒收全部履約保證金）。

五.乙方違背本租約之規定者。
六.其他違背民法及其他法令規定，得終止租約者。
七.乙方未提前3個月告知甲方申請退出租賃權者（甲方並得沒收全部履約保證金）。

拾肆、合約未到期，如乙方經營虧損時，提早3個月告知甲方終止合約，甲方無異議將未到期租金之支票及

履約保證金之支票退還給乙方，但乙方不得要求裝潢、設備等一切補償費用。
拾伍、乙方如不於租賃權屆滿時，交還甲方所租標的物，或不依合約給付租金，或違約時不履行繳付違約金，

均應逕受強制執行。
拾陸、租賃關係消滅時，房屋應經雙方現場點交，凡有人為之損壞，乙方應負責修復，未於甲方規定期限履

行者，甲方得逕行以履約保證金扣減之。
拾柒、乙方經營期間，優質農產品貨源，應向甲方輔導之無毒農戶生產之無毒農產品協議採購，並由甲方調

配提供。
拾捌、乙方應本著誠信經營原則，自負盈餘或虧損。
拾玖、本契約相關營業稅，應由乙方負責以甲方名義繳納，由乙方之會計師負責申報。
貳拾、本契約經雙方簽章生效後，乙方應在10日內會同甲方辦理契約公證，所需公證費用由乙方負擔，乙方
不得拒絕履行公證義務。
貳壹、因本契約之履行而涉訟時，以台灣花蓮地方法院為第一管轄法院。
貳貳、本契約書正本貳份，雙方各執乙份，副本參份，由甲方留存備用，副本如有誤語，以正本為準。
立契人

                甲方：

                      單位名稱：花蓮縣新秀地區農會

                      代 表 人：理事長  葉慶村

乙方：

                      單位名稱：

                      負 責 人：

                      地    址：

保證人：

                      單位名稱：

                      負 責 人：

                      地    址：
